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楊芊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品宏 

被上訴  人  豪傑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承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

10月18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136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伍仟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並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

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

訴人以新臺幣（下同）568萬元（下稱系爭承購價）居間仲

介承購訴外人楊柳慈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9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不動產買賣意

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分別稱系爭買賣意願書、系爭權益確

認書，合稱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10萬元作為斡旋金。

因系爭承購價已達楊柳慈出售之底價，斡旋金轉為定金，系

爭不動產買賣契約視為成立，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於5日

內出面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惟上訴人遲未出面簽約。依

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既有上開違約事由，被

上訴人自得依系爭契約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成交總價款2%之

違約金，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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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113,6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確有簽立系爭契約，而被上訴人111年

11月28日始向上訴人告知楊柳慈於111年11月22日願意以系

爭承購價出售系爭不動產，然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23日

向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系爭契約既

經終止，即無違約可言等語為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

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

應給付被上訴人56,800元，及自112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

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援引原

審陳述外，補充陳述略以：上訴人與楊柳慈間尚屬議價階

段，雙方就系爭不動產價金未有一致之合意，系爭不動產之

買賣契約尚未成立，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解

除系爭契約，要無違約。另上訴人亦否認楊柳慈有於000年

00月00日下午1時同意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就系爭買賣意願

書上楊柳慈之簽名是否其親簽、簽押日期是否事後補簽等情

均予以爭執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

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被上訴

人則援引原審陳述，並補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確已成

立生效，上訴人僅空言臆測系爭買賣意願書上楊柳慈之簽

名、簽押日期並非真正，惟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等語置辯，

並聲明：駁回上訴。

四、本件經整理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

產，並於111年11月12日簽訂系爭買賣意願書、權益確認書

(即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被上訴人10萬元斡旋金。

  ㈡系爭權益確認書第3條第1項前段、後段約定：上訴人應於買

賣契約成立時，給付被上訴人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酬。若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約，上訴人仍應依前

開約定給付報酬等意旨，兩造對於該確認書後段約定之性質

為違約金乙節，不予爭執。

  ㈢屋主即出賣人楊柳慈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許向被上訴人

表示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收取斡旋金，及於系

爭買賣意願書下方「賣方簽章」欄簽名、填具日期，但被上

訴人未通知上訴人此一事實。

  ㈣上訴人委由友人即訴訟代理人邱品宏於111年11月23日通知

被上訴人員工郭亭傑欲終止(解除)系爭契約之意。

五、本件爭點在於：

    被上訴人主張買賣契約無法簽訂，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故，

請求上訴人應依約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金額是否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上訴人於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

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

付斡旋金10萬元，於111年11月22日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楊

柳慈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其後上訴人於111年11

月23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

11、85至86頁），應屬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

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

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

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本件上訴人上訴意旨，固就楊柳慈有無在系爭買賣意

願書上簽名、簽押日期之事實為爭執之表示，惟上訴人於原

審已就前開事實表明不爭執之意旨(見原審卷第75、76頁)，

其於本院審理中又未舉證證明所自認之事實與客觀事實不

符，其就已自認事實再事爭執，即非合法，故仍應列為不爭

執事項，先此敘明。

　㈢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係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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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契約，旨在使預約當事人負

有成立本約之義務。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

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而不動產買賣

為求慎重，契約當事人通常均就買賣標的、價金、價款繳納

方法、不動產移轉登記及交付期限等事項加以約定。是買賣

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

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有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964號、102年度台上字第69號、104年度

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

　1.本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權益確認書、系爭買賣意願

書（見原審卷第85、86頁），上訴人提供斡旋金10萬元，委

託被上訴人居中協調買受系爭不動產事宜，而其中系爭買賣

意願書第一、二條僅就買賣標的、價金等為簡明記載，第四

條第㈠項約定：「斡旋有效期間至111年11月26日24時止，

若賣方於期間內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買賣

契約即成立生效，買方同意前條斡旋金即轉為購屋定金之一

部分…此據即視為定金收據。買方與賣方應於轉定之日起五

日內或依書面約定日至受託人處所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若斡旋有效期間內賣方不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

時，則本意願書自動失效，受託人應於三日內無息返還斡旋

金予買方。買方充分了解於斡旋期間賣方隨時可能同意買方

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等語，可見出賣人收受斡旋金

後，買賣雙方尚有待日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以詳定雙方權

利義務關係，則系爭買賣意願書所稱「買賣契約即成立生

效」等語，應係指買賣雙方已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故雙方

均負有訂立本約（買賣契約）之義務，是本件出賣人楊柳慈

既於111年11月22日收取斡旋金，則上訴人與楊柳慈均負有

訂立本約之義務，當可認定。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買方已收取斡旋金，且其已於

111年11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等語。然查，系爭契

約並未有「買受人已知悉出賣人接受買方之出價始成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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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類此約定，況系爭買賣意願書亦訂明：買受人知悉在

斡旋期間出賣人隨時都可能接受出價之意旨，是被上訴人雖

未即時通知上訴人關於出賣人已收受斡旋金之情事，惟仍無

礙於系爭不動產買賣預約之有效成立。

　3.上訴人又主張：上訴人與楊柳慈仍在議價階段，在我們收斡

旋金2天後，被上訴人才提到屋主要以552萬元出售，是買賣

雙方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則上訴人自得對被上訴人終止委

任契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證人郭亭傑證稱：

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購買房屋，由我幫上訴人服務，上訴人

原本出價580萬元，後來說要談低一點，說最多是568萬元，

本件有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談成，出賣人願以568萬元

出售，上訴人一直要我談低一點，但出賣人不肯降價。我想

不起來和上訴人LINE對話中，她說最多加8萬，最好不要568

是什麼意思。我沒有印象有人提出552萬元這個金額等語(見

本院卷第108至109、112頁)，核與上訴人上揭主張未符，而

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在出賣人收受斡旋金之後尚有議價情

事，其主張自不足採。

　4.至證人郭亭傑證稱：我在出賣人收斡後當日就有通知上訴

人，並說談成了可以來簽約，與上訴人約簽約時間，上訴人

說要再確認，隔天我打電話給上訴人就不接，上訴人並沒有

跟我說她不買了，只說貸款怕不過，我感覺上訴人購買意願

降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1頁)，然其上開證詞與被上訴

人前開自認之不爭執事項㈢、㈣核有未符，證人郭亭傑亦自

承事件時間已久，可能記憶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

110頁)，是其上開證詞尚無可採。又證人即上訴人訴訟代理

人邱品宏證稱：我在系爭契約是上訴人的代理人，我於111

年11月22日與證人郭亭傑的LINE通話，是跟他說上訴人考慮

不想買，我在111年11月23日跟證人郭亭傑說要終止系爭契

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然而被上訴人並未爭執上

訴人有於前開時點表明欲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見不爭執事

項㈣)，而上訴人於出賣人收取斡旋金、買賣預約有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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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於所定期間配合辦理

交易事項時，始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自難認其終止生合

法效力。

　㈣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

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

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標準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47號裁判可資參照）。經

查：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約定略以：買方承諾於買

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酬予本公

司，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

若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

約定報酬給付予本公司作為違約金等語（見原審卷第86

頁），觀之上開約定，未言明得另請求其他損害，依其性質

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次查，本件上訴人有

拒不簽訂買賣本約之違約情事，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上訴

人受上訴人委任居間仲介，為此付出相當之勞務，即處理磋

商、協調買賣雙方之價格及需求等交易事項，因此約定成立

買賣契約後被上訴人得受有一定額度之報酬，若上訴人違約

時被上訴人則得請求違約金，本屬合理，但本件被上訴人受

上訴人之委任媒介買受系爭不動產，則為上訴人利益與出賣

人斡旋磋商，及向上訴人據實報告訂約相關事項，即為其應

負擔之契約義務，關於出賣人是否接受上訴人出價、買賣契

約之成立與否，攸關上訴人權益至鉅，出賣人既已於111年

11月22日已接受上訴人系爭承購價，被上訴人卻未將此一重

要訊息即時告知上訴人，致使上訴人認為出賣人仍未接受其

出價，乃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且本

於此認知而拒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上訴人拒不簽約固屬可

議，依約定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而被上訴人處理居間

事務顯有極其嚴重疏失，與上訴人爭執實由此肇生，是核上

訴人違約情由之可責性較微，本院衡酌其情，認被上訴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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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違約付出成本及所受損失以成交總價2%計算尚屬過

高，應以定額5,000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尚難准

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意願書第四條第㈠項及

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000元

及自112年3月28日（見原審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就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

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

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

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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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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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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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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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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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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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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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楊芊蓁  


訴訟代理人  邱品宏  
被上訴  人  豪傑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承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13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伍仟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並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568萬元（下稱系爭承購價）居間仲介承購訴外人楊柳慈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分別稱系爭買賣意願書、系爭權益確認書，合稱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10萬元作為斡旋金。因系爭承購價已達楊柳慈出售之底價，斡旋金轉為定金，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視為成立，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於5日內出面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惟上訴人遲未出面簽約。依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既有上開違約事由，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契約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成交總價款2%之違約金，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3,6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確有簽立系爭契約，而被上訴人111年11月28日始向上訴人告知楊柳慈於111年11月22日願意以系爭承購價出售系爭不動產，然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系爭契約既經終止，即無違約可言等語為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800元，及自112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援引原審陳述外，補充陳述略以：上訴人與楊柳慈間尚屬議價階段，雙方就系爭不動產價金未有一致之合意，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尚未成立，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要無違約。另上訴人亦否認楊柳慈有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同意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就系爭買賣意願書上楊柳慈之簽名是否其親簽、簽押日期是否事後補簽等情均予以爭執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援引原審陳述，並補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確已成立生效，上訴人僅空言臆測系爭買賣意願書上楊柳慈之簽名、簽押日期並非真正，惟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上訴。
四、本件經整理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並於111年11月12日簽訂系爭買賣意願書、權益確認書(即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被上訴人10萬元斡旋金。
  ㈡系爭權益確認書第3條第1項前段、後段約定：上訴人應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被上訴人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酬。若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約，上訴人仍應依前開約定給付報酬等意旨，兩造對於該確認書後段約定之性質為違約金乙節，不予爭執。
  ㈢屋主即出賣人楊柳慈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收取斡旋金，及於系爭買賣意願書下方「賣方簽章」欄簽名、填具日期，但被上訴人未通知上訴人此一事實。
  ㈣上訴人委由友人即訴訟代理人邱品宏於111年11月23日通知被上訴人員工郭亭傑欲終止(解除)系爭契約之意。
五、本件爭點在於：
    被上訴人主張買賣契約無法簽訂，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故，請求上訴人應依約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金額是否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上訴人於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斡旋金10萬元，於111年11月22日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楊柳慈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其後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85至86頁），應屬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上訴意旨，固就楊柳慈有無在系爭買賣意願書上簽名、簽押日期之事實為爭執之表示，惟上訴人於原審已就前開事實表明不爭執之意旨(見原審卷第75、76頁)，其於本院審理中又未舉證證明所自認之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其就已自認事實再事爭執，即非合法，故仍應列為不爭執事項，先此敘明。
　㈢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契約，旨在使預約當事人負有成立本約之義務。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而不動產買賣為求慎重，契約當事人通常均就買賣標的、價金、價款繳納方法、不動產移轉登記及交付期限等事項加以約定。是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有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964號、102年度台上字第6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
　1.本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權益確認書、系爭買賣意願書（見原審卷第85、86頁），上訴人提供斡旋金10萬元，委託被上訴人居中協調買受系爭不動產事宜，而其中系爭買賣意願書第一、二條僅就買賣標的、價金等為簡明記載，第四條第㈠項約定：「斡旋有效期間至111年11月26日24時止，若賣方於期間內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買賣契約即成立生效，買方同意前條斡旋金即轉為購屋定金之一部分…此據即視為定金收據。買方與賣方應於轉定之日起五日內或依書面約定日至受託人處所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若斡旋有效期間內賣方不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則本意願書自動失效，受託人應於三日內無息返還斡旋金予買方。買方充分了解於斡旋期間賣方隨時可能同意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等語，可見出賣人收受斡旋金後，買賣雙方尚有待日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以詳定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則系爭買賣意願書所稱「買賣契約即成立生效」等語，應係指買賣雙方已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故雙方均負有訂立本約（買賣契約）之義務，是本件出賣人楊柳慈既於111年11月22日收取斡旋金，則上訴人與楊柳慈均負有訂立本約之義務，當可認定。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買方已收取斡旋金，且其已於111年11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等語。然查，系爭契約並未有「買受人已知悉出賣人接受買方之出價始成立契約」之類此約定，況系爭買賣意願書亦訂明：買受人知悉在斡旋期間出賣人隨時都可能接受出價之意旨，是被上訴人雖未即時通知上訴人關於出賣人已收受斡旋金之情事，惟仍無礙於系爭不動產買賣預約之有效成立。
　3.上訴人又主張：上訴人與楊柳慈仍在議價階段，在我們收斡旋金2天後，被上訴人才提到屋主要以552萬元出售，是買賣雙方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則上訴人自得對被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證人郭亭傑證稱：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購買房屋，由我幫上訴人服務，上訴人原本出價580萬元，後來說要談低一點，說最多是568萬元，本件有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談成，出賣人願以568萬元出售，上訴人一直要我談低一點，但出賣人不肯降價。我想不起來和上訴人LINE對話中，她說最多加8萬，最好不要568是什麼意思。我沒有印象有人提出552萬元這個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12頁)，核與上訴人上揭主張未符，而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在出賣人收受斡旋金之後尚有議價情事，其主張自不足採。
　4.至證人郭亭傑證稱：我在出賣人收斡後當日就有通知上訴人，並說談成了可以來簽約，與上訴人約簽約時間，上訴人說要再確認，隔天我打電話給上訴人就不接，上訴人並沒有跟我說她不買了，只說貸款怕不過，我感覺上訴人購買意願降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1頁)，然其上開證詞與被上訴人前開自認之不爭執事項㈢、㈣核有未符，證人郭亭傑亦自承事件時間已久，可能記憶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是其上開證詞尚無可採。又證人即上訴人訴訟代理人邱品宏證稱：我在系爭契約是上訴人的代理人，我於111年11月22日與證人郭亭傑的LINE通話，是跟他說上訴人考慮不想買，我在111年11月23日跟證人郭亭傑說要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然而被上訴人並未爭執上訴人有於前開時點表明欲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見不爭執事項㈣)，而上訴人於出賣人收取斡旋金、買賣預約有效成立，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於所定期間配合辦理交易事項時，始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自難認其終止生合法效力。
　㈣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47號裁判可資參照）。經查：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約定略以：買方承諾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酬予本公司，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若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約定報酬給付予本公司作為違約金等語（見原審卷第86頁），觀之上開約定，未言明得另請求其他損害，依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次查，本件上訴人有拒不簽訂買賣本約之違約情事，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受上訴人委任居間仲介，為此付出相當之勞務，即處理磋商、協調買賣雙方之價格及需求等交易事項，因此約定成立買賣契約後被上訴人得受有一定額度之報酬，若上訴人違約時被上訴人則得請求違約金，本屬合理，但本件被上訴人受上訴人之委任媒介買受系爭不動產，則為上訴人利益與出賣人斡旋磋商，及向上訴人據實報告訂約相關事項，即為其應負擔之契約義務，關於出賣人是否接受上訴人出價、買賣契約之成立與否，攸關上訴人權益至鉅，出賣人既已於111年11月22日已接受上訴人系爭承購價，被上訴人卻未將此一重要訊息即時告知上訴人，致使上訴人認為出賣人仍未接受其出價，乃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且本於此認知而拒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上訴人拒不簽約固屬可議，依約定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而被上訴人處理居間事務顯有極其嚴重疏失，與上訴人爭執實由此肇生，是核上訴人違約情由之可責性較微，本院衡酌其情，認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違約付出成本及所受損失以成交總價2%計算尚屬過高，應以定額5,000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意願書第四條第㈠項及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000元及自112年3月28日（見原審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楊芊蓁  



訴訟代理人  邱品宏  

被上訴  人  豪傑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承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0月18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13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伍仟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並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

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

    訴人以新臺幣（下同）568萬元（下稱系爭承購價）居間仲

    介承購訴外人楊柳慈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

    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及

    權益確認書（下分別稱系爭買賣意願書、系爭權益確認書，

    合稱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10萬元作為斡旋金。因系爭

    承購價已達楊柳慈出售之底價，斡旋金轉為定金，系爭不動

    產買賣契約視為成立，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於5日內出面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惟上訴人遲未出面簽約。依兩造簽

    訂之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既有上開違約事由，被上訴人

    自得依系爭契約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成交總價款2%之違約金

    ，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

    3,6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確有簽立系爭契約，而被上訴人111年1

    1月28日始向上訴人告知楊柳慈於111年11月22日願意以系爭

    承購價出售系爭不動產，然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23日向

    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系爭契約既經

    終止，即無違約可言等語為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

    應給付被上訴人56,800元，及自112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

    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

    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援引原

    審陳述外，補充陳述略以：上訴人與楊柳慈間尚屬議價階段

    ，雙方就系爭不動產價金未有一致之合意，系爭不動產之買

    賣契約尚未成立，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解除

    系爭契約，要無違約。另上訴人亦否認楊柳慈有於000年00

    月00日下午1時同意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就系爭買賣意願書

    上楊柳慈之簽名是否其親簽、簽押日期是否事後補簽等情均

    予以爭執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

    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

    則援引原審陳述，並補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確已成立

    生效，上訴人僅空言臆測系爭買賣意願書上楊柳慈之簽名、

    簽押日期並非真正，惟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等語置辯，並聲

    明：駁回上訴。

四、本件經整理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

    ，並於111年11月12日簽訂系爭買賣意願書、權益確認書(即

    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被上訴人10萬元斡旋金。

  ㈡系爭權益確認書第3條第1項前段、後段約定：上訴人應於買

    賣契約成立時，給付被上訴人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

    酬。若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約，上訴人仍應依前

    開約定給付報酬等意旨，兩造對於該確認書後段約定之性質

    為違約金乙節，不予爭執。

  ㈢屋主即出賣人楊柳慈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許向被上訴人

    表示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收取斡旋金，及於系

    爭買賣意願書下方「賣方簽章」欄簽名、填具日期，但被上

    訴人未通知上訴人此一事實。

  ㈣上訴人委由友人即訴訟代理人邱品宏於111年11月23日通知被

    上訴人員工郭亭傑欲終止(解除)系爭契約之意。

五、本件爭點在於：

    被上訴人主張買賣契約無法簽訂，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故，

    請求上訴人應依約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金額是否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上訴人於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

    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

    付斡旋金10萬元，於111年11月22日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楊

    柳慈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其後上訴人於111年11

    月23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

    85至86頁），應屬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

    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

    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

    ，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本件上訴人上訴意旨，固就楊柳慈有無在系爭買賣意願

    書上簽名、簽押日期之事實為爭執之表示，惟上訴人於原審

    已就前開事實表明不爭執之意旨(見原審卷第75、76頁)，其

    於本院審理中又未舉證證明所自認之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

    其就已自認事實再事爭執，即非合法，故仍應列為不爭執事

    項，先此敘明。

　㈢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係約

    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契約，旨在使預約當事人負

    有成立本約之義務。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

    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而不動產買賣

    為求慎重，契約當事人通常均就買賣標的、價金、價款繳納

    方法、不動產移轉登記及交付期限等事項加以約定。是買賣

    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

    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有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964號、102年度台上字第69號、104年度

    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

　1.本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權益確認書、系爭買賣意願

    書（見原審卷第85、86頁），上訴人提供斡旋金10萬元，委

    託被上訴人居中協調買受系爭不動產事宜，而其中系爭買賣

    意願書第一、二條僅就買賣標的、價金等為簡明記載，第四

    條第㈠項約定：「斡旋有效期間至111年11月26日24時止，若

    賣方於期間內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買賣契

    約即成立生效，買方同意前條斡旋金即轉為購屋定金之一部

    分…此據即視為定金收據。買方與賣方應於轉定之日起五日

    內或依書面約定日至受託人處所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若

    斡旋有效期間內賣方不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

    ，則本意願書自動失效，受託人應於三日內無息返還斡旋金

    予買方。買方充分了解於斡旋期間賣方隨時可能同意買方之

    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等語，可見出賣人收受斡旋金後，

    買賣雙方尚有待日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以詳定雙方權利義

    務關係，則系爭買賣意願書所稱「買賣契約即成立生效」等

    語，應係指買賣雙方已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故雙方均負有

    訂立本約（買賣契約）之義務，是本件出賣人楊柳慈既於11

    1年11月22日收取斡旋金，則上訴人與楊柳慈均負有訂立本

    約之義務，當可認定。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買方已收取斡旋金，且其已於

    111年11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等語。然查，系爭契

    約並未有「買受人已知悉出賣人接受買方之出價始成立契約

    」之類此約定，況系爭買賣意願書亦訂明：買受人知悉在斡

    旋期間出賣人隨時都可能接受出價之意旨，是被上訴人雖未

    即時通知上訴人關於出賣人已收受斡旋金之情事，惟仍無礙

    於系爭不動產買賣預約之有效成立。

　3.上訴人又主張：上訴人與楊柳慈仍在議價階段，在我們收斡

    旋金2天後，被上訴人才提到屋主要以552萬元出售，是買賣

    雙方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則上訴人自得對被上訴人終止委

    任契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證人郭亭傑證稱：

    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購買房屋，由我幫上訴人服務，上訴人

    原本出價580萬元，後來說要談低一點，說最多是568萬元，

    本件有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談成，出賣人願以568萬元

    出售，上訴人一直要我談低一點，但出賣人不肯降價。我想

    不起來和上訴人LINE對話中，她說最多加8萬，最好不要568

    是什麼意思。我沒有印象有人提出552萬元這個金額等語(見

    本院卷第108至109、112頁)，核與上訴人上揭主張未符，而

    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在出賣人收受斡旋金之後尚有議價情事

    ，其主張自不足採。

　4.至證人郭亭傑證稱：我在出賣人收斡後當日就有通知上訴人

    ，並說談成了可以來簽約，與上訴人約簽約時間，上訴人說

    要再確認，隔天我打電話給上訴人就不接，上訴人並沒有跟

    我說她不買了，只說貸款怕不過，我感覺上訴人購買意願降

    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1頁)，然其上開證詞與被上訴人

    前開自認之不爭執事項㈢、㈣核有未符，證人郭亭傑亦自承事

    件時間已久，可能記憶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

    ，是其上開證詞尚無可採。又證人即上訴人訴訟代理人邱品

    宏證稱：我在系爭契約是上訴人的代理人，我於111年11月2

    2日與證人郭亭傑的LINE通話，是跟他說上訴人考慮不想買

    ，我在111年11月23日跟證人郭亭傑說要終止系爭契約等語(

    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然而被上訴人並未爭執上訴人有

    於前開時點表明欲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見不爭執事項㈣)，

    而上訴人於出賣人收取斡旋金、買賣預約有效成立，被上訴

    人得依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於所定期間配合辦理交易事項時

    ，始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自難認其終止生合法效力。

　㈣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

    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

    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標準（最

    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47號裁判可資參照）。經查：系

    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約定略以：買方承諾於買賣契約

    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酬予本公司，於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若可歸

    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約定報

    酬給付予本公司作為違約金等語（見原審卷第86頁），觀之

    上開約定，未言明得另請求其他損害，依其性質應屬損害賠

    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次查，本件上訴人有拒不簽訂買

    賣本約之違約情事，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受上訴人

    委任居間仲介，為此付出相當之勞務，即處理磋商、協調買

    賣雙方之價格及需求等交易事項，因此約定成立買賣契約後

    被上訴人得受有一定額度之報酬，若上訴人違約時被上訴人

    則得請求違約金，本屬合理，但本件被上訴人受上訴人之委

    任媒介買受系爭不動產，則為上訴人利益與出賣人斡旋磋商

    ，及向上訴人據實報告訂約相關事項，即為其應負擔之契約

    義務，關於出賣人是否接受上訴人出價、買賣契約之成立與

    否，攸關上訴人權益至鉅，出賣人既已於111年11月22日已

    接受上訴人系爭承購價，被上訴人卻未將此一重要訊息即時

    告知上訴人，致使上訴人認為出賣人仍未接受其出價，乃於

    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且本於此認知而

    拒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上訴人拒不簽約固屬可議，依約定

    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而被上訴人處理居間事務顯有極

    其嚴重疏失，與上訴人爭執實由此肇生，是核上訴人違約情

    由之可責性較微，本院衡酌其情，認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違約

    付出成本及所受損失以成交總價2%計算尚屬過高，應以定額

    5,000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意願書第四條第㈠項及

    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000元

    及自112年3月28日（見原審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

    由本院就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

    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

    告，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

    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號

上  訴  人  楊芊蓁  



訴訟代理人  邱品宏  

被上訴  人  豪傑資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承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本院高雄簡易庭112年度雄簡字第136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超過新臺幣伍仟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並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民國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568萬元（下稱系爭承購價）居間仲介承購訴外人楊柳慈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房地（下稱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不動產買賣意願書及權益確認書（下分別稱系爭買賣意願書、系爭權益確認書，合稱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10萬元作為斡旋金。因系爭承購價已達楊柳慈出售之底價，斡旋金轉為定金，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視為成立，經被上訴人通知上訴人於5日內出面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惟上訴人遲未出面簽約。依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之約定，上訴人既有上開違約事由，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契約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成交總價款2%之違約金，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13,6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兩造間確有簽立系爭契約，而被上訴人111年11月28日始向上訴人告知楊柳慈於111年11月22日願意以系爭承購價出售系爭不動產，然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是兩造系爭契約既經終止，即無違約可言等語為辯，並聲明：被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判決，即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6,800元，及自112年3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為附條件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除援引原審陳述外，補充陳述略以：上訴人與楊柳慈間尚屬議價階段，雙方就系爭不動產價金未有一致之合意，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尚未成立，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解除系爭契約，要無違約。另上訴人亦否認楊柳慈有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同意出售系爭不動產，且就系爭買賣意願書上楊柳慈之簽名是否其親簽、簽押日期是否事後補簽等情均予以爭執等語，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原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援引原審陳述，並補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確已成立生效，上訴人僅空言臆測系爭買賣意願書上楊柳慈之簽名、簽押日期並非真正，惟未見其舉證以實其說等語置辯，並聲明：駁回上訴。

四、本件經整理不爭執事項如下：　　

  ㈠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並於111年11月12日簽訂系爭買賣意願書、權益確認書(即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被上訴人10萬元斡旋金。

  ㈡系爭權益確認書第3條第1項前段、後段約定：上訴人應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被上訴人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酬。若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無法簽約，上訴人仍應依前開約定給付報酬等意旨，兩造對於該確認書後段約定之性質為違約金乙節，不予爭執。

  ㈢屋主即出賣人楊柳慈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許向被上訴人表示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並收取斡旋金，及於系爭買賣意願書下方「賣方簽章」欄簽名、填具日期，但被上訴人未通知上訴人此一事實。

  ㈣上訴人委由友人即訴訟代理人邱品宏於111年11月23日通知被上訴人員工郭亭傑欲終止(解除)系爭契約之意。

五、本件爭點在於：

    被上訴人主張買賣契約無法簽訂，係可歸責於上訴人之故，請求上訴人應依約給付違約金，是否有理？金額是否過高？

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上訴人於111年11月12日委託被上訴人以最高568萬元居間仲介承購系爭不動產，兩造並簽立系爭契約，上訴人亦交付斡旋金10萬元，於111年11月22日系爭不動產之出賣人楊柳慈同意以568萬元出售系爭不動產，其後上訴人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契約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系爭契約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1、85至86頁），應屬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上訴意旨，固就楊柳慈有無在系爭買賣意願書上簽名、簽押日期之事實為爭執之表示，惟上訴人於原審已就前開事實表明不爭執之意旨(見原審卷第75、76頁)，其於本院審理中又未舉證證明所自認之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其就已自認事實再事爭執，即非合法，故仍應列為不爭執事項，先此敘明。

　㈢按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兩者異其性質及效力，預約係約定將來訂立一定契約（本約）之契約，旨在使預約當事人負有成立本約之義務。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而不動產買賣為求慎重，契約當事人通常均就買賣標的、價金、價款繳納方法、不動產移轉登記及交付期限等事項加以約定。是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有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964號、102年度台上字第69號、104年度台上字第141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

　1.本件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權益確認書、系爭買賣意願書（見原審卷第85、86頁），上訴人提供斡旋金10萬元，委託被上訴人居中協調買受系爭不動產事宜，而其中系爭買賣意願書第一、二條僅就買賣標的、價金等為簡明記載，第四條第㈠項約定：「斡旋有效期間至111年11月26日24時止，若賣方於期間內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買賣契約即成立生效，買方同意前條斡旋金即轉為購屋定金之一部分…此據即視為定金收據。買方與賣方應於轉定之日起五日內或依書面約定日至受託人處所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若斡旋有效期間內賣方不接受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時，則本意願書自動失效，受託人應於三日內無息返還斡旋金予買方。買方充分了解於斡旋期間賣方隨時可能同意買方之承購總價款及付款條件」等語，可見出賣人收受斡旋金後，買賣雙方尚有待日後簽訂正式買賣契約，以詳定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則系爭買賣意願書所稱「買賣契約即成立生效」等語，應係指買賣雙方已成立買賣契約之預約，故雙方均負有訂立本約（買賣契約）之義務，是本件出賣人楊柳慈既於111年11月22日收取斡旋金，則上訴人與楊柳慈均負有訂立本約之義務，當可認定。

　2.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買方已收取斡旋金，且其已於111年11月23日終止兩造間之系爭契約等語。然查，系爭契約並未有「買受人已知悉出賣人接受買方之出價始成立契約」之類此約定，況系爭買賣意願書亦訂明：買受人知悉在斡旋期間出賣人隨時都可能接受出價之意旨，是被上訴人雖未即時通知上訴人關於出賣人已收受斡旋金之情事，惟仍無礙於系爭不動產買賣預約之有效成立。

　3.上訴人又主張：上訴人與楊柳慈仍在議價階段，在我們收斡旋金2天後，被上訴人才提到屋主要以552萬元出售，是買賣雙方的買賣契約尚未成立，則上訴人自得對被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證人郭亭傑證稱：上訴人委託被上訴人購買房屋，由我幫上訴人服務，上訴人原本出價580萬元，後來說要談低一點，說最多是568萬元，本件有於000年00月00日下午1時談成，出賣人願以568萬元出售，上訴人一直要我談低一點，但出賣人不肯降價。我想不起來和上訴人LINE對話中，她說最多加8萬，最好不要568是什麼意思。我沒有印象有人提出552萬元這個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108至109、112頁)，核與上訴人上揭主張未符，而上訴人也未舉證證明在出賣人收受斡旋金之後尚有議價情事，其主張自不足採。

　4.至證人郭亭傑證稱：我在出賣人收斡後當日就有通知上訴人，並說談成了可以來簽約，與上訴人約簽約時間，上訴人說要再確認，隔天我打電話給上訴人就不接，上訴人並沒有跟我說她不買了，只說貸款怕不過，我感覺上訴人購買意願降低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1頁)，然其上開證詞與被上訴人前開自認之不爭執事項㈢、㈣核有未符，證人郭亭傑亦自承事件時間已久，可能記憶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第109至110頁)，是其上開證詞尚無可採。又證人即上訴人訴訟代理人邱品宏證稱：我在系爭契約是上訴人的代理人，我於111年11月22日與證人郭亭傑的LINE通話，是跟他說上訴人考慮不想買，我在111年11月23日跟證人郭亭傑說要終止系爭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然而被上訴人並未爭執上訴人有於前開時點表明欲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見不爭執事項㈣)，而上訴人於出賣人收取斡旋金、買賣預約有效成立，被上訴人得依系爭契約請求上訴人於所定期間配合辦理交易事項時，始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自難認其終止生合法效力。

　㈣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次按約定之違約金是否過高，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如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047號裁判可資參照）。經查：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約定略以：買方承諾於買賣契約成立時，給付成交總價款百分之2之服務報酬予本公司，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以現金一次給付，絕無異議。若可歸責於買方之事由致無法簽訂契約者，買方仍應依前開約定報酬給付予本公司作為違約金等語（見原審卷第86頁），觀之上開約定，未言明得另請求其他損害，依其性質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之違約金。次查，本件上訴人有拒不簽訂買賣本約之違約情事，已如前述，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受上訴人委任居間仲介，為此付出相當之勞務，即處理磋商、協調買賣雙方之價格及需求等交易事項，因此約定成立買賣契約後被上訴人得受有一定額度之報酬，若上訴人違約時被上訴人則得請求違約金，本屬合理，但本件被上訴人受上訴人之委任媒介買受系爭不動產，則為上訴人利益與出賣人斡旋磋商，及向上訴人據實報告訂約相關事項，即為其應負擔之契約義務，關於出賣人是否接受上訴人出價、買賣契約之成立與否，攸關上訴人權益至鉅，出賣人既已於111年11月22日已接受上訴人系爭承購價，被上訴人卻未將此一重要訊息即時告知上訴人，致使上訴人認為出賣人仍未接受其出價，乃於111年11月23日向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且本於此認知而拒絕簽訂書面買賣契約，上訴人拒不簽約固屬可議，依約定應賠償被上訴人違約金，然而被上訴人處理居間事務顯有極其嚴重疏失，與上訴人爭執實由此肇生，是核上訴人違約情由之可責性較微，本院衡酌其情，認被上訴人因上訴人違約付出成本及所受損失以成交總價2%計算尚屬過高，應以定額5,000元為適當，逾此金額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據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買賣意願書第四條第㈠項及系爭權益確認書第三條第一項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000元及自112年3月28日（見原審卷第2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則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後，認與判決基礎之事實及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王耀霆

　　　　　　　　　                  法   官  周玉珊

　　　　　　　　　                  法   官  楊境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鈺甯



